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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指南
为充分发挥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活动平台作用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科普工作，提升科普服务能力，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，省科协面向省级学会、各市（区）科协、有关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、科研院所等单位开展陕西省第三十二届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活动项目征集工作，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申报内容
陕西省第三十二届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活动项目申报内容为：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主场示范活动、科技资源科普化专题展示互动活动。
二、项目内容
（一）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主场示范活动
立项数量：1个。
项目经费：5-8万元。
项目任务：按照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活动安排，结合当地科技资源，策划组织实施具有鲜明特色和示范意义、参与性强的陕西省第三十二届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主场示范活动，包括启动仪式、科技成果展示、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等内容。
申报对象：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科协，省级学会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、科研院所、全国(或省级)科普教育基地。
（二）科技资源科普化专题展示互动活动
立项数量：5个。
项目经费：1.5-2万元/项。
项目任务：推动我省重大科技成果、大科学装置等高端科技资源科普化，将科技成果包含的知识、思想、方法、主要突破和实现意义等，形成可供公众参观、体验的实物性科普成果或适宜公众观看的科普展览资料，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普及程度。在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等重大科普活动期间，组织开展科技资源科普化专题展示互动活动，并安排专业人员现场维护、讲解。
申报对象：省级学会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、科研院所、全国(或省级)科普教育基地。
三、有关事项
（一）申报内容应求真求实、客观反应科学道理，具有严谨的科学性，尊重并依法保护知识产权。不得存在歪曲事实、曲解科学、散播谬误、剽窃知识产权等情况。同时项目应具有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，每家单位原则上申报不超过2项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于2024年2月25日前提交《陕西省第三十二届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活动项目申报表》及相关辅助材料，电子版发至kejizhichun@163.com。
（三）省科协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，并组织专家进行申报项目评审，评审结果通过省科协官网向社会公布。经公示无异议，省科协与申报主体签订项目实施协议，拨付项目经费。
（四）陕西省第三十二届“科技之春”宣传月活动项目申报表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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